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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扮靓平安法治乌海”系列报道——

防消联勤护民生 同频共振守安宁
消防事关你我他，安全系着千万家。那

些酿成无数次悲剧的火灾，哪一次不是漠视
他人生命而种下的恶之花？那些吞噬无数人
生命的火灾，哪一起不是淡薄消防意识而结
出的恶之果？

消防安全隐患并不遥远。近年来，消防
安全事故频频发生，极大地威胁着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将火灾无
情、预防先行的理念融入日常，让火情防患于
未然、止步于萌芽，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

乌海市消防救援支队想民之所想、解民
之所困，深入整合内部资源，积极探索“防消
联勤”工作模式，全力构筑社会安全防线。

4月17日下午，白宇峰跟随海勃湾区消
防救援大队主官，再次走进“九小场所”进行
消防安全检查。此次，他们来到随机抽取的
原味烧烤店，仔细查看了固定消防设施、消防
控制室值班人员在岗在位等相关情况，并针
对发现的安全隐患与经营者进行了现场沟
通。

白宇峰是滨河消防救援站副站长。作
为基层消防救援站的一名指挥员，他肩负着
灭火救援的重要使命。如今，随着“防消联
勤”工作模式的深入推进，他开始接触防火业
务，系统学习防火知识。

“‘防消联勤’是新时代消防综合工作的
一种工作机制。”乌海市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
督科科长张煜介绍说，“防消联勤”是为了贯
彻落实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
提高社会火灾动态监管和预警能力，及时发
现并消除火灾隐患，实现预防遏制重特大火
灾事故发生的目标，而开展的一项综合性工
作。

为了规范基层消防救援站指战员开展
防火工作，2023年7月17日，乌海市消防救援
支队下发实施方案，决定在全市范围内推行

“防消联勤”暨消防救援站全面开展防火工作
的工作模式。

方案明确规定，纳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
援队伍行政编制的消防救援站指战员开展防
火工作。支队派专业人员指导各消防救援站
开展防火工作业务培训，并将消防指战员防
火工作纳入执法质量考评内容。同时，各大
队建立大队监督干部与消防指战员开展防火
工作的责任落实机制，每名大队主官帮扶 1

名指挥员，每名监督干部指导一至两名消防
员开展防火工作，并及时对移交的排查检查
记录与火灾事故登记信息进行处理。消防救
援站每周开展防火检查工作不少于两个半
天，每次检查1家计划单位，随机检查一至两
家“九小场所”。

2023年夏季，白宇峰在海勃湾区消防救
援大队大队长的带领下第一次参与到防火工
作中。他走进宜化商业广场，一边学习防火
知识，一边进行安全隐患检查。通过现场教
学和实操教学等方式，他学到了相关的规范
规定，掌握了消防设施操作和检查技能。他

说：“经过学习实践，我的消防业务综合能力
有了明显提升。”

以前，基层消防救援站以火情处理为
主。现在，职责前置，预防为先。“防消联勤”
工作模式的深入推行，有效激活了队伍“消”
的活力和“防”的实力。

“在灭火过程中，防火业务知识对消防
指战员提升灭火技战术水平帮助很大。”张煜
说，指挥员防火业务能力提升的同时，对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和消火栓
系统的工作原理的认识，以及基本问题隐患
排查的水准，均得到了显著提升。

基层消防救援站的灭火力量由“分散型
“转变为”捆绑式“，主动参与到防火安全巡查
工作中，发挥了消防救援队伍“防消一体、业
务互补、资源共享、效能齐增”的整体工作效
能。据悉，“防消联勤”工作模式推行以来，乌
海市各消防救援大队与消防救援站联动配
合，先后对90 余家单位进行了同步检查，及
时消除了社会单位的火灾隐患，弥补了消防
大队监督员实力不足的现状。

“防消联勤”工作模式给消防救援站带
来了全新的挑战与体验，同时，也让企业的经
营者受益匪浅。原味烧烤店经营者说：“这样
的形式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我们存在的消
防安全隐患全部得到了解决。同时，通过消
防指战员的现场指导，我们学到了许多消防
安全知识，学会了怎样疏散人群、灭火器怎么
使用等实践经验，对我们的经营非常有益。”

构建“防消联勤”新格局，筑牢消防安全
“防火墙”，乌海市迈出了里程碑式的坚实步
伐。

（梁瑞虹）

以法之力保护好“这片草原”
呼伦贝尔市两级法院推动“末端成诉”向“前端治理”转变

本报通讯员●安滨●栾雪

“被告刘某、杜某、王某承担生态服务功
能损失，以及草原修复费用合计205876元。”
日前，一起盗挖及收购草原野生芍药案随着法
官的宣判尘埃落定。此次庭审是呼伦贝尔市
两级法院审理环境资源案件的一个缩影，该案
的成功审理，不仅及时保护了受损的草原生态
环境，有效震慑了非法破坏草原行为，还向人
民群众传递出“环境有价、损害担责”的司法理
念。

草原生态系统是我国北方最重要的生态
安全屏障和畜牧业发展的重要基地，近年来，
为保护好“这片草原”，呼伦贝尔市两级法院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践行

“两山”理念，全力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草原生
态司法保护之路，不断推动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从“末端成诉”向“前端治理”转变，让生态文明
理念深入人心。

优化理念 让环资审判队伍更“专”
为进一步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以强

有力的司法服务保障辖区生态文明建设，呼伦
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多措并举，全力推进环境
资源审判工作。

建立环资审判工作团队。两级法院共同
构建“一把手挂帅、专业化审判、各部门配合”
的环资审判工作格局，制定《非法占用农用地
罪办案指引》，编写《生态资源保护审判实务手
册——草原篇》、发布《环境资源司法绿皮书》，
为审理草原纠纷提供制度保障。

加强审理机构专门化建设。结合呼伦贝
尔国家生态主体功能区实际，设立草原、界河、
绿色农场等7个巡回法庭及法律服务工作站，以
点带面、辐射带动全市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工作。

组建审判人员专业化队伍。从各个庭室
选出专业能力强的法官组成环资审判合议庭，
对环境资源民事、刑事、行政以及执行案件进
行“四合一”归口审理，有效提升环资审判质
量，提高草原资源保护力度。

革新环资审判参审机制。建立环境资源
审判专家智库，为环境资源审判提供专业技术
理论支持。引入“参审团”介入模式，为合议庭
科学裁判提供参考。实行环资审判典型案例
新闻发布通报制度，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对环境
司法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一判三赢 让环资审判效果更“佳”
两级法院注重以案促治，在环境资源审

判中主动发现问题，深入剖析案件发生的原
因，并以制发司法建议的形式，与相关部门良
性互动，提醒各职能部门主动“堵漏”、补齐短
板，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在行政审判中，注重督促行政机关依法
履行草原监管职责。在检察院起诉某林业草
原局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审理中，法院查明薛某
某与草原破坏存在利害关系，遂向检察院发出

司法建议书。检察院回函，将对薛某某提起民
事公益诉讼，追究其生态破坏责任，诉后会向
行政执法机关发出完善执法的司法建议。

在刑事审判中，严格贯彻修复性司法理
念。在一起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中，陈巴尔虎
旗人民法院认为，被告某单位与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原告人陈巴尔虎旗人民检察院达成了调
解协议，并投入资金完成对被毁坏草原进行恢
复治理，酌定从轻处罚，遂依法对被告某矿业
公司处以罚金300万元，被告人李某某、杜某
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3万元，
实现了惩治犯罪、修复环境、赔偿损失“一判三
赢”的效果。同时，积极构建以多方联动为框
架的多元解纷格局，在全市构建起“庭、站、点、
员”四联动的环资纠纷梯次化解、分层过滤体
系，切实推动环资纠纷源头发现、就地化解；横
向联动解纷力量，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

接配合机制，就近年来审理的涉破坏草原案件
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自然资源、环保等部门提
出司法建议，促进行政执法和司法审判的良性
互动。

绿色司法 让环资审判力量更“强”
环境资源审判的目的不是一判了之、一

罚了之、一诉了之，惩罚不是目的，而是通过
“破坏者”变“守护者”，让生态得到修复。

在具体的实践中，呼伦贝尔市两级法院
积极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坚持“绿色司法”，
不断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修复机制建设，先后建
立了全区首个法院系统生态司法修复基地，与
内蒙古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积极
稳妥推进林业碳汇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协作框
架协议》，指导额尔古纳市人民法院签署全区
法院系统首份《湿地保护及环境资源审判协作
框架协议》，汇聚多条线、多板块修复力量，逐
步形成涵盖森林、草原、河流、湿地、湖泊等多
类型生态要素的修复载体。

法治同行 让环资审判成色更“绿”
生态损害赔偿的意义在于让群众正确认

识到环境有价、损害担责。让涉案人员承担起
生态修复的社会责任，达到生态修复与惩罚并
重，警示教育与预防并重的社会效果。所以，
在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的同时，呼
伦贝尔市两级法院以辖区人民群众生态环境
保护意识为重点，以人民群众现实需求和关切
为目标，不断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普法宣传
力度，深入组织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

“六进”及巡回审判活动，充分发挥其对社会公
众的指引作用，倡导大家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
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切实推动“末端成诉”向

“前端治理”转变，努力在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上
打造出“呼伦贝尔经验”和“呼伦贝尔样板”，为
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检查重点场所消防安全检查重点场所消防安全 崔抒宇崔抒宇 摄摄


